债权编号：             债权人名称：
                                                                              
苏州万亚商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
债权核查意见书
为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现就下述事项填写核查意见。
	单项
	无异议
	有异议
	具体异议编号和理由

	对本人的债权
	
	
	

	对他人的债权
	
	
	


说明：
1、请债权人认真审查债权，审查意见为债权人真实意思表示。
2、每一债权人就债权审查只能作一项意见选择，请在确认的选项上打“√”，并在签名处签名。
3、如对管理人提交的《债权表》有异议, 异议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当事人之间在破产申请受理前订立有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应当向选定的仲裁机构申请确认债权债务关系。
4、债权人会议后，《债权表》有变更的，管理人将变更后的《债权表》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告，由债权人采用非现场会议形式审核，债权人有异议的，在公告确定的异议期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公告未确定异议期的，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提起债权确认诉讼。
[bookmark: _GoBack]5、债权人未在期限内提出异议或诉讼的,视为对管理人的债权审查结果无异议,管理人将据此提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作出债权确认裁定。

   
债权人（或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